


桂林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高新区、临桂新区、漓江风景名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桂林）广西园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现将做好国务院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有关行政许可事项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分类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一）各级行政许可实施部门应按照《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全国版）》（国发〔2021〕7号附件）要求，及时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及市、县（市、区）和行业主管部门自建平台上分类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1.对直接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删除本部门取消的相应行政许可事项，不得再实施审批，也不得以备案、审查、核准等形式进行变相审批。

2.对审批改为备案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删除本部门改为备案的相应行政许可事项，移交负责事中事后监管的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备案。

3.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许可事项，应调整本部门实行告知承诺制的相应行政许可事项，于7月1日前及时完成制定承诺审批事项实施清单、编制承诺审批办事流程、为申请人提供常规流程图和承诺审批流程图等工作。

4.对优化审批服务的行政许可事项，应调整本部门优化审批的相应行政许可事项，采取下放审批权限、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取消许可数量限制或合理放宽许可数量限制等多种方式优化审批服务。同时，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回应企业关切，探索优化审批服务的创新举措。

上述工作应于2021年7月1日前完成。

（二）负责事中事后监管的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按照《通知》要求分类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认真做好相关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1.对直接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制定取消行政许可事项后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细则并向社会公布实施，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2.对许可事项改为备案管理的事项，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及市、县（市、区）和行业主管部门自建平台上编制发布本部门实施的相应备案事项，及时编制备案事项实施清单。

3.对实行告知承诺事项，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加强对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许可的企业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确有必要的可以开展全覆盖核查。发现企业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要依法调查处理，并将失信违法行为记入企业信用记录，依法依规实施失信惩戒。有关行政许可实施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将企业履行承诺情况纳入信用记录，并归集至国家、自治区和市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4.对优化审批服务事项，事中事后监管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加强对优化审批服务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

二、强化协同配合，确保落实到位

各有关部门要将我区实施的有关许可事项与国家改革事项逐项对照，保证事项名称、实施主体、层级、改革内容等要素相匹配，确保2021年7月1日能正式实施。对于在国家改革要求基础上，自治区政府在权限内加大改革力度的内容，待自治区政府正式出台广西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方案后再予以调整并落实。

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审批后，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取得企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等不得要求企业提供相关许可证件。
许可事项改为备案管理后，原则上实行事后备案，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确需事前备案的，企业完成备案手续即可开展经营。企业按规定提交备案材料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当场办理备案手续，不得作出不予备案的决定。

对实行告知承诺后事项，有关行政许可实施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列出可量化可操作、不含兜底条款的经营许可条件，明确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后果，一次性告知企业。对因企业承诺可以减省的审批材料，不再要求企业提供；对可在企业领证后补交的审批材料，实行容缺办理、限期补交；对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要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将承诺事项实施清单（含加盖公章）报本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同时，按照《桂林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召开完善桂林市第一批承诺审批事项实施清单会议的函》要求，每月25日前填写《桂林市政务服务“承诺审批”推进情况统计表》（加盖公章）报本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县（市、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请于每月28日前将本县（市、区）的承诺事项实施清单和《桂林市政务服务“承诺审批”推进情况统计表》（均需加盖公章）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各级行政许可实施部门应对“重要工业产品（除食品相关产品、化肥外）生产许可证核发”等15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下放审批权限，便利企业就近办理。对“保安服务许可证核发”等256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精简许可条件和审批材料，减轻企业办事负担。对“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审批”等140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压减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对“海关监管货物仓储审批”等18项设定了许可证件有效期限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取消或者延长许可证件有效期限，方便企业持续经营。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设立审批”等13项设定了许可数量限制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取消数量限制，或者合理放宽数量限制并定期公布总量控制条件、企业存量、申请排序等情况，鼓励企业有序竞争。同时，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回应企业关切，探索优化审批服务的创新举措。

（六）做好政务公开有关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对改革涉及的具体事项做好政策解读，特别是企业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面较大的事项，通过部门通气会、吹风会、部门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渠道，做好改革解释，回应社会关切。在各类政务公开平台上公布的权责清单、许可目录、办事指南等有关内容，要及时调整。将改革后落实渠道、方式、流程等关键环节、关键内容及时补充完善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知识库，便于公众问询。

三、及时报送落实情况

（一）各级各行政许可实施部门和行政主管部门（事中事后监管部门）请于2021年6月30日前将落实情况书面（加盖公章）报本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各县（市、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请于7月1日前将本县（市、区）落实情况书面（加盖公章）报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二）未尽事宜，请与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联系人：陈国秀，联系电话：0773-5812231，15295868854，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邮箱：xzspjxzspggk@guili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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